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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海西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回顾（下）
方新

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安置哈萨克族，实现民族和解

青海的哈萨克族原居新疆阿尔泰

地区，由于不堪忍受军阀盛世才的残

酷统治，从 1934年起，开始大批逃离

新疆，向甘、青、新边界迁移，其中有

1100 余户迁至都兰牧居。

哈萨克族刚来都兰时，与蒙古族、

藏族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大家在同一

块草原上放牧，四时互有馈赠，遇到有

关两族的较大事情时，各族头人能够互

相商量解决。但是，马步芳政权为了达

到便于统治的目的，在哈萨克族、蒙古

族、藏族之间极力挑拨离间，加剧民族

矛盾。例如：马步芳派军队杀死了居住

在茶卡的哈萨克族群众哈伯后，对哈萨

克族说是蒙民打死的。这种居心险恶

的挑拨，加上哈萨克族从新疆逃来青海

后，牲畜大部分在路上损失殆尽，生活

十分困难，后又遭到马步芳贪得无厌的

敲榨和勒索，使之更加贫困不堪。在饥

寒交迫下，有些哈萨克族牧民被迫去偷

抢蒙古族、藏族牧民的牲畜，从而使哈

萨克族和蒙古族、藏族之间开始了多年

的流血冲突和相互仇杀，其状甚惨。哈

萨克族和蒙古族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是十分巨大的。

解放初，濒于绝境的哈萨克族群

众，由于对党和人民政府缺乏认识，特

别是由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国民党残

余反革命分子的胁迫和挑拨，致使他们

不能安定下来，甚至和人民政府发生对

立。在对乌斯曼股匪进行军事清剿的

前后，党和政府对哈萨克族进行了艰苦

耐心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10月，

省委、省政府派出哈萨克族代哈力木、

阿訇合加等人前去乌图美仁、茫崖等

地，对哈萨克族胡赛英、哈里依别克部

宣传党的政策，说服争取他们。而哈里

依别克在国民党特务和美国间谍的唆

使下，拒绝投靠政府；胡赛英则派出副

王爷哈木、团长尼哈买提以及翻译阿訇

霍加，于1950年10月间前来察汗乌

苏，表示愿意归附政府。县委、县政府

热情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反复讲解了党

的政策，赠送了礼品，并请他们给胡赛

英等头人带去了礼品，传达了省委、省

政府领导同志对哈萨克族的关怀和期

望。1951 年 1、2月 间，哈木、尼哈买

提以及大小头人、群众 20 多人再次前

来联系。当时专程来察汗乌苏的省委

民族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等领导同志，亲

切接见了他们，设宴洗尘，赠送了茶叶、

布匹等礼品，向他们进一步讲解了党对

哈萨克族的方针政策，强调了对哈萨克

族的过去一切既往不咎。通过这次接

见，哈木、尼哈买提等对党的政策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党为了培养他们，在他

们的同意下，于当年 4、5 月间送他们

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此期间，

胡赛英却在哈里依别克的策动下，裹胁

群众逃往昆仑深山。但当他们谋图逃

往国外时，大部分群众却抛弃了他们，

不愿跟随他们继续逃跑，只有哈里依别

克和胡赛英各带 30户人逃走国外。

为了使哈萨克族群众能够得到解

放，安居乐业，在中共西北局、西北行

政委员会的领导下，1952年 8月，甘、

青、新三省共同派出代表，再次开展争

取工作。青海省派出的代表是从北京

学习参观回来的哈木、尼哈买提。经

过这次深入艰苦的争取工作，哈萨克

族群众终于陆续走出深山。先后共有

600余户，分别按各自的意愿，一部分

去了新疆，一部分被安置在敦煌，另有

200 余户被安置在都兰、格尔木地

区。从此，在甘、青、新边境的哈萨克

族群众，终于结束了长期漂泊流离的

悲惨生活。

在阿尔顿曲克的哈萨克族群众，

由都兰县负责安置。1953年春夏之

交，根据哈萨克族群众的主动要求，县

委派出了以苏全珍同志任组长的工作

组。随同的有医务、粮站及其他工作

人员 10多人。工作组到达后，立即开

展了救济工作，拨给面粉 12万斤，帐

房 50顶，及茶、棉衣、狩猎子弹等。同

时开展了医疗防治及座谈访问、讲解

政策、发展生产等工作。哈萨克族群

众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1953 年 3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

了“甘、青、新三省边疆哈萨克族头人

联谊会及民族团结会”。会议在团结、

谅解、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安置和

发展哈萨克族人民生活生产等方面达

成了五条协议。会上海西各族代表，

主动让出大片草原，分别安置争取回

来的哈萨克族群众。都兰县委、县人

民政府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于

1953 年 6 月召开了政府委员、政协委

员联席（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各族代

表、上层人士共 40余人。会议的中心

议题是讨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

共同进步的问题。在会上，蒙古族、藏

族代表对哈萨克族十几年来的悲惨生

活表示深切同情和关怀。纷纷提出要

团结哈萨克族，帮助哈萨克族建家立

业，出售最好的适龄母畜给哈萨克族

兄弟，当时自报即达 5400 只。过去

受抢劫最重，而当时自身也十分穷困

的蒙古族太（台）吉乃旗也主动提出降

低绵羊的出售价格。哈木等人代表哈

萨克群众主动向蒙古族、藏族等各族

兄弟表示深切歉意和诚恳的感谢。团

结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友爱，

互相信赖的新气象。鉴于哈萨克族群

众生活极端贫困，生产资料十分缺乏，

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省委决定：

对哈萨克族群众实行从穿到吃，生产

资料等全部包干两年的办法。共拨给

救济款390余万元（折合新币），帮助

购买绵羊8330只、牛270头；无偿发

放蒙古包82顶、白布帐房54顶。帐房

门 32 副、帐房杆子 16000 根；各色

布 510 匹、羊毛 16000 斤，茶 1400

块、瓷碗 400 个、铁锅 50 口，籽种

23560斤。还有大量的犁、铧、铁锨、

镰刀等生产工具，以至小到各色线、针

等一应俱全。此外，按哈萨克族当时

人口计算，每人每天还供应面粉 1 斤

4 两，每人每年供应布 4丈多。

1954 年 7 月 15日，召开了阿尔

顿曲克哈萨克族首届代表会议，成立

了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政府，

使流离颠沛了近 20 年的青海哈萨克

族，从此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园。青海

哈萨克族的妥善安置，蒙古族、藏族和

哈萨克族的民族和解，是党的民族政

策贯彻实施的光辉范例。是一首各民

族大团结的赞歌，当传颂百世。

（四）大力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

族团结

都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境内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藏族、

哈萨克族，此外还有回族、土族、撒拉

族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各族人

民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为

开发这片土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

是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

历史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搞分而治之，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相

互猜忌、戒备以至仇视械斗的严重局

面。解放初期，各民族间相互械斗的

事件仍屡有发生。

我们深刻认识到，解决历史遗留下

的民族纠纷，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大

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多民

族地区工作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直

接关系着我们民族工作的成败。在深

入了解民族部落间纠纷的情况及其历

史根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解决民族

纠纷的方针原则，深入宣传贯彻各民族

平等团结的政策，充分揭露蒋马反动统

治者制造民族隔阂的实质，本着加强团

结、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由党政负责

同志出面，充分发挥民族宗教界上层人

士的积极作用，坚持公平合理，提倡互

让互访，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将各种

纠纷一一妥善解决。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先后解决了

上百件较大的民族纠纷，其中相当一

部分事件是年深日久而又十分棘手

的。如蒙古族王家旗和藏族汪什代海

部落的草原纠纷；蒙古族柯柯旗和藏

族日安部落的纠纷；蒙古族茶卡旗和

海南共和县的草原纠纷；同时藏族的

汪什代海部落和刚察部落的草原纠

纷；以及藏族日安部落和海晏达如玉

部落的人命案；汪什代海后扎部落和

刚察牙雪麻部落的重大人命案等。

草原纠纷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后，

划定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界线，达成了

双方都愿遵守的协议。对涉及命案者，

认真做好命案苦主一方的安抚工作。

过去各部落的惯例是：官司打输的一

方，全部落要分摊命价和打官司的巨大

费用，不少群众就是因部落间打官司而

倾家荡产。我们提出的主张和办法，是

“不咎既往，罪归蒋马；说清问题，赔情

道歉；加强团结，互相谅解。”对受害的

困难户，政府适当救济。这样，不但解

除了群众负担，而且也使双方心平气

和，并使广大群众及民族宗教界上层人

士看到了政府解决民族纠纷、希望各民

族团结友好的真心实意。

许多历史纠纷的妥善解决，使我

们在促进民族团结的道路上，搬掉了

一道又一道的障碍，各民族之间逐步

形成了一种平等互助、亲切友好的新

关系。如1952年，南柯柯旗蒙古族牧

民的数十匹马跑到了藏族日安部落的

草原上，藏族群众将这些马收拢后，派

人送回了南柯柯旗。以前只恐抢不到

手，今日是无偿送回；察汗莫村藏族群

众的数千头牲畜因久旱无雨，发生了

严重灾情，蒙古族香家旗的群众及时

让出了部分草原，支援藏族兄弟抗灾

保畜。以前是为争草场流血相斗，今

日是为抗灾主动相让；多年来各民族

之间互相偷盗以对方牲畜，甚至拦路

抢劫的社会恶习，日渐减少。这种社

会风气的变革，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标

志着新的民族关系的开始。

1952 年 7月，省委书记张仲良同

志视察都兰时，看到了各族群众友好

团结的新气象，听取了有关民族团结

情况的汇报后，深表赞许地说：都兰各

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出现了许多“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事迹，这是党的

民族政策的胜利。

（五）恢复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都兰地区在蒋马

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封建制度的统

治压榨下，各族农牧民群众长期处于

极端贫困的境地，如太（台）吉乃、柯鲁

沟等旗部落贫困户和赤贫户高达

50% 至 70%。因此，在建政初直到

1953 年，我们一直把救济贫困、扶助

贫苦农牧民的工作抓得很紧，先后发

放了大批的救济粮、救济款和贷款。

救济面很广，救济数量也是相当大的，

这对建政初缓解群众生活的急难，恢

复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都兰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

落后，大都是以物易物，比价极不合

理，如 2斤羊毛只能换一盒火柴，100

斤羊毛换 5 尺白布或 1块茶，这是造

成群众贫困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更

存在着官商的垄断 和压榨。为了尽

快改变这种状况，建政初期，我们就建

立了国营贸易公司，组织流动贸易队，

深入各旗、部落开展贸易活动，有力地

抑制了私商重利盘剥。并实行了合理

价格，先后多次提高了畜产品的收购

价，如 1950 年每 100 斤羊毛收购价

为 9 元，每只羊 2 元（折合新币），

1954 年初羊毛收购价已提高到 100

斤50至60元，每只羊12元左右。而

茶、布等生活用品的销售价，又有了较

大幅度的下降，从而提高了群众的生

活水平，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促进商品交流，于 1951 年先

后恢复了察汗乌苏市场和香日德市

场，并于 1953 年 11 月，在察汗乌苏

召开了全县物资交流大会，参加人数

在 5000 人以上，西宁、湟中、湟源等

地的国营商业企业和私营工商业者踊

跃参加了交流大会。会上还进行了赛

马、射箭、摔跤等民族体育活动。各族

人民盛装而来，载歌载舞，盛况空前，

交易会总交易额达 28 万元。这不但

是一次成功的贸易交流大会，而且也

是一次各民族团结友好的盛会，解决

了群众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

保障了生产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都兰

地区发展民族贸易的良好前景。

同时相应地开展了医疗卫生工作，

为群众解除病痛。长期以来，由于广大

群众处在无医无药、求神保佑、听天由

命的状况下，所以旧社会遗留下的性

病、关节炎、风湿病等严重威胁着人民

的健康。县人民政府曾组织县医院卫

生人员，并请省卫生部门派来医疗队、

妇幼保健队，深入到农村牧区，广泛开

展免费医疗工作，并热情宣传卫生保健

知识。至1954年，各种疾病的发病率

大大降低，性病也得到了控制，从而促

进和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从建政伊

始，我们就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了恢

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上，每年春、秋两

季都要组织工作组，由县委、县政府负

责同志带队分赴各区乡，与群众同吃、

同商量，抗灾保畜，防治疫病，接羔育

幼，加强草原管理，组织轮牧，开荒造

田，兴修水利，串换粮种，使农牧业生

产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

全县有牲畜48万头（只），1953年就发

展到了77万头（只），增长了 60%，这

是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农业

的播种面积有所扩大，粮食总产也有

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都兰地区有大片宜农宜林的处女

地，省委和省政府作出决定：在德令

哈、香日德等处筹建国营农场。县委、

县人民政府密切配合，通过协商妥善

解决了场地选择、土地使用等各项问

题，使这两个农场先后在 1953 年、

1954年得以顺利建成，谱写了海西农

业生产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认真贯彻执

行了党在民族地区“不分不斗”“不划阶

级”“牧工牧主两利”和“大力扶助贫苦

牧民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但是为了

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逐步废

除封建特权，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故

在 1952 年至 1954年之间，对牧主的

剥削量采取了适当的政策，主要是实行

了增加牧工工资，将牧工工资由原来的

每月3元银元增加到5元；包干放牧，仔

畜和畜产品按28、37、46分成，牧主拿

大头，这种方法当时执行有一定的困

难，故未能普遍施行。同时，改变了草

原的封建占有制和无偿劳役。组织劳

动群众普遍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组

织群众参加草原管理。在小块农业区

废除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这些改革

措施，减轻了农牧民负担，大大调动了

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民族地区，大

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推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各项工作的

关键。因此，我们的建政之初，就十分

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剿匪肃

特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

极分子，都分别加以吸收、提拔和使

用。1951年成立了都兰民族学校，前

后举办了两期，培训人员 80 多名。

1952年，县委选拔了70多名各族青年

和干部，保送到西北民院和中央民院

学习。1953 年，又向省卫生学校、公

安干校等专业学校输送了一大批少数

民族学员。这一时期培训的人员，后

来绝大多数成了自治州党、政、军以及

文教卫生、农牧业生产等各条战线的

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同志担任了

省、州级党政的领导，如希侯巴同志曾

是党的十一大中央委员、青海省副省

长，高尼同志任海西州州长，更巴、宽

太加先后任海西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达西仁青、达仁青等曾任副州长，党德

福、诺尔杰、丹洛任州政协副主席。

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我们还十分

重视了团结、教育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

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分人在群

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有较高的文化

知识。团结教育这一部分人士，争取他

们同政府合作，为本民族和本地方办些

好事，是党的一贯政策。随着民族区域

自治政权建设的发展，对各民族中上层

人士普遍进行了安排，并使他们在工作

中有职有权，发挥作用。他们当中绝大

多数人能够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

作。其中，如官保加同志更是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还曾担任

了青海省人大党委副主任。因此，民族

中上层人士，也是民族干部队伍中的重

要一翼。

民族干部来之于本民族的人民群

众，与本民族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相

连的密切关系，他们熟悉本民族的思

想感情、民族特点、风土人情，通晓民

族语言文字。实践证明，他们是党在

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骨干，是实现民

族区域自治的主体力量，是少数民族

参加国家管理、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

海西蒙古族、藏族、

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
在海西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

权的工作，是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生

产的发展，民族干部的不断壮大成长

而逐步发展的。

1951年初，召开了都兰地区各族

各界代表联谊会，在提高认识，充分协

商的基础上，成立了县一级的都兰县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经

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52年9月21日

至10月3日，在察汗乌苏召开了都兰

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建

政以来各项工作和今后的工作任务。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产生了都兰

县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成立了县

一级的“都兰蒙古自治区”，同时成立

了政协都兰自治区委员会。

1953 年 3月间，中共西北局召开

兰州民族团结会议之后，省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精神和中央指示，决定筹建地区一级的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并

成立了中共海西地委。地委成立后，积

极协助都兰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各族

各界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1954 年 1 月 15 日至 25日，在察

汗乌苏隆重召开了海西蒙古族、藏族、

哈萨克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出席会议的有蒙古族、藏族、哈萨

克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各族

各界代表125人。会议讲团结，求进

步，始终充满着民主、和谐的热烈气

氛。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

会。代表们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

选出了自治区主席官保加和副主席方

新、丹科、王德海、秋什杰、哈木及委员

若干人，正式成立了海西蒙古族、藏

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辖

都兰县蒙古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析

置出的天峻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阿

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同时，成立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

族自治州政治协商委员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

区的顺利建成，极大地调动了各族群

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巩固和扩

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海西地区开始进

入了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

模开发建设的新阶段，海西地区的历

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完)

（作者系青海省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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